
醫學院第 14 次行政主管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九十七年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八時 

地點：醫學院四樓大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表 

主席：林其和院長                  紀錄：周碧玉 

 

一、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確認通過。 

 

二、報告事項 

 

１．主席報告： 

（１）年終將屆，預祝大家明年在教學、升等或是論文發表均能順心如意，平安

喜樂。今天是今年度最後一次召開行政主管會議。回顧過去一年，醫學院整體表

現亮麗，在本校頂尖計畫的各項評估指標中均能超出預定目標值。上週本人至台

北參加王民寧獎頒獎典禮，本院黃金鼎所長榮獲『國內醫藥研究成果傑出貢獻

獎』，微免所陳嘉玲同學榮獲『博士班優秀論文獎』，指導教授林以行之栽培功不

可沒。附設醫院榮獲國家品質獎機關團體獎，陳志鴻院長榮獲傑出企業管理人

獎，教學中心彭巧珍副主任榮獲 A+人力創新獎，均為本院交出一張漂亮的成績

單。 

（２）為配合明年 25 週年院慶活動，自 1月 9日起舉辦每月一次之壓箱寶活動，

介紹具有歷史性的重要文物，首次主講人邀請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擔任，敬請大

家踴躍參加。 

（３）本校擬與中興大學及中山大學共組「T3 大學聯盟」，院內老師如有合作意

願，請將構想書送至研發處。另外本院與工學院首次合辦「創新醫療科技論壇」，

第一場邀請內科林立人主任主講心臟血管疾病診斷與治療，希望能促進跨領域研

究及合作。 

（４）上週台大醫院失火，引發傷亡，稍後請李俊璋報告防火安全措施。 

２．簡伯武副院長： 

精神科楊延光教授與彰化基督教醫院進行學術合作，因其中未涉及教師合聘及醫

療，有關研究協議書擬於下學期再行討論。 

３．視聽中心陳琮琳主任： 

九月二十日上午本院進行成杏廳、三講堂及定思園消毒，隨即有嗆鼻之氣體飄入

二樓第四講堂情形，嚴重影響與會人員之安全。由於本院教室及講堂空間構造之

特殊性，以往消毒工作均選在假日進行且時間點錯開，故未產生問題。本次事件

主要是不瞭解講堂間有共通管道所致。為防止事故再次發生，將建立講堂及教室

消毒作業流程，防止氣體流竄發生並妥善疏散人員至適堂安全地方。 

４．教務分處林秀娟主任: 

為減輕教師授課負擔，學校已將權限下放至各系所，由系所去規範每位教師最低

授課時數，每學年以開授 14 小時為原則但不得小於 9小時，本院醫學系因不支

領鐘點費及有臨床實習的問題，請鍾娟娟小姐向學校釐清並確認相關規定，希望



訂定統一標準，請系所在 5月初將填寫表格先送教務分處確認。 

５．總務分處李俊璋主任： 

（１）餐廳前面藝術牆面美化是由李益謙教授之構想，經由本校王維潔教授協助

設計，目前已完成作品定稿，將配合本院 25 週年院慶舉行揭幕儀式。 

（２）本院將製作鐳射雕刻水晶作品 100 個於院慶當天致贈出席貴賓。 

（３）明年元月 11 日開始政府將實施菸害防制法,本校校園室內外將全面禁煙，

將在大門出入口張貼禁煙標誌，請各系所主管多加宣導，違者將罰鍰 5仟至 1萬

元。 

（４）為因應台大醫院失火重大故事，本院也需要全面檢討共公安全及用電安

全，擬於學生期末考結束後舉辦一場消防及電器安全說明會，屆時會通知時間及

地點。 

 

教學中心彭巧珍副主任簡介 IRS 系統：（略，詳簡報內容） 

綜言之，本系統對學生有好處，可增加教學效果，不會增加老師負擔，預計下學期

在解剖所及神經科試辦。 

 

三、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醫學院總務分處  

案由：依據台南市消防局之消防稽查，本院公共通道因長期堆置各種物品及儀器設

備，已阻礙逃生通道，於發生緊急意外事件時將有嚴重妨礙逃生之虞，該局

已要求擬訂改善計畫據以改善，若未能改善將按日連續處罰至改善為止，總

務分處先前已經進行基礎醫學大樓公共通道已置放物品調查，依據調查結果

擬定短期管制措施如說明，本案擬於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請審核。 

說明： 

一、 自即日起各系科所主管應嚴格管制公共通道不得再有新增之堆置物品。 

二、 醫學院基礎醫學大樓各層樓 B、C樓梯間自 98 年 1月 1日起不得放置任何雜

物、儀器、設備，請依時限自行改善。 

三、 醫學院基礎醫學大樓各層樓 A樓梯間除垃圾桶外，相關之儀器設備應靠牆擺

放，並預留至少 1.5 公尺之逃生空間。 

四、 醫學院基礎醫學大樓各層樓公共通道不得擺放任何物品（櫥櫃、儀器、設備

等），若因空間不足，需置於除各層樓 B、C樓梯間外之公共通道時，所有物

品應單側靠牆擺放，並預留至少 1.5 公尺之逃生空間。 

決議：照案通過。 

 

四、臨時動議 

 

陸汝斌主任：部份或無行為能力精神患者有必須使用美沙冬（methadone）及吸煙情

形，屬於特殊情形應向衛生署反映。 

 

五、散會：約上午九時二十分 



 

 


